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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3〕28号关于印发《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

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26日

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

管 理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以下简称重点单位）的气象安全管理，避免、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湖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确定、气象灾害防御和监督检查等气象安全管理活

动。

本办法所称重点单位，是指易遭受暴雨（雪）、高温、冰冻、冰雹、大风（龙卷风、台风）、雷电等高影响气象灾

害，并可能造成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的单位。

第三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建立健全重点单位气象安全工作协

调机制和联合检查结果通报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气象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市县两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重点单位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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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御制度。

未设立气象主管机构的区人民政府、产业园区等应当指定有关部门负责管理区域内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相关职责。

发改、教育、公安、民政、工信、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旅广体、卫生

健康、应急管理、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行业、本领域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二章 重点单位的确定

第五条 重点单位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单位所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的等级；

（二）单位的位置及其所处区域的地形、地质、地貌、气象、环境等条件；

（三）单位的规模、工作特性、重要性；

（四）发生灾害性天气时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

第六条 下列单位可以确定为重点单位：

（一）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及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等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电力、燃气、通信、广播电视、交通运输、供水、大中型水库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单位；

（三）学校、医院、车站、码头、机场、商场、旅游景区、大型露天游乐场所与体育设施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

行、管理单位，大型生产、大型制造业单位或者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

（四）重大基础设施、大型工程、公共工程等在建工程的建设单位；

（五）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等级博物馆；

（六）其他易受气象灾害影响，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的单位。

第七条 属于本办法第六条所列单位，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确定为重点单位：

（一）曾经发生气象灾害或者次生、衍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的单位；

（二）在气象灾害高风险等级区划内的单位；

（三）同时对三种以上灾害性天气高敏感的单位。

相关单位认为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可以向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作为拟定重点单位。

第 八 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会同行业主管部门邀请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拟定重点单

位进行评审，评审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列入重点单位目录，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公布。

未设立气象主管机构的区人民政府、产业园区等，由其指定的有关部门按前款规定向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申报评审。

评审不得向被评审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 九 条 油库、气库、弹药库、危险化学品、加油（气）站以及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场所的生产经

营单位可不经评审直接列入重点单位目录，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公布。

第 十 条 市县两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建立重点单位信息库。重点单位信息库内容包括重点单位

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及其联系方式、所属行业、需要防御的灾害种类、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和管理员

等，并根据重点单位变动情况定期更新，重点单位目录至少每两年更新一次。

第三章 气象灾害防御

第十一条 重点单位应当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按照规定明确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



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机构或者管理员，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第十二条 重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全面负责。

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并督促落实；

（三）保障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所需经费；

（四）在灾害性天气影响或者气象灾害发生期间，指挥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及自救互救等工作；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气象灾害防御职责。

第十三条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应当指定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管理员。

气象灾害防御管理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承担本单位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演练、知识培训、设施维护、灾情调查、情况报告等工作，管理本单

位气象灾害防御档案；

（二）组织确定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根据需要设置安全标志；

（三）保障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接收与传播设备的正常运行，接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后在本单位及时传播；

（四）定期组织开展巡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整改；

（五）在灾害性天气影响或者气象灾害发生期间，协助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及自救互救等工作；

（六）完成本单位的其他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十四条 重点单位应当制定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或者将气象灾害防御内容纳入本单位综合应急预案。重点单位

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和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并做好记录和存档工作。

第十五条 重点单位应当根据易受影响的气象灾害种类，确定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设计避灾路线图或者明确避灾

场所，加强防御装置、器材、设施的配备或者建设，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第十六条 重点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特点开展定期巡查。定期巡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气象灾害隐患排查、整改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二）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管理情况；

（三）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设施、雷电防护等防御装置、器材、设施的检测及日常维护情况；

（四）其他需要巡查的内容。

定期巡查应当做好记录工作，记录内容包括巡查时间、巡查人员、巡查内容和部位、巡查结果及处置情况等。巡查记

录由巡查人员签字确认。

第 十 七 条 重点单位应当建设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接收设施设备，接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通过有效途径在本单位内部传播，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岗位，根据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防御措

施。

发生气象灾害或者由其造成的安全事故，可能危及相邻区域安全时，重点单位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

告，并服从政府有关部门的指挥、调度。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生效期间，重点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实际，按照相应的标准规范或者防御指南，采取相应防御措

施。

第十八条 重点单位应当建立气象灾害防御档案。气象灾害防御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分享：   

【图文解读】郴政办发〔2023〕28号关于印发《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 2023-09-28

【音频解读】郴政办发〔2023〕28号郴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 2023-09-28

（一）易受影响的气象灾害种类，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

（二）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机构或者管理员的相关文件资料；

（三）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四）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手册，雷电防护等防御装置、器材、设施的检测及日常维护巡查记录；

（五）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情况；

（六）省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

证报告；

（七）其他需要建档的资料。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鼓励农业、林业、水利、旅游等行业重点单位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求，建设气象探测设施，并按照有关规

定向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及汇交资料，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和监督。

鼓励和支持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等开展重点单位生产活动与气象要素关系研究，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鼓励重点单位通过保险形式防御气象灾害风险；鼓励保险机构将重点单位的气象防灾减灾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

作为相关保险费率的核定因素。

第二十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重点单位预案编制、应急演练、知识培训、

隐患排查等工作的指导，提高重点单位防灾减灾、自救互救能力。

第二十一条 市县两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单位落实气象灾害防御责任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或者抽查，将抽查检查情况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加强重点单位考核，抽查检查结果作为考评依据，纳入同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考核管理体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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